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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中 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通
吿 

中
字
第
二
十
號

，爲
通
告
事
照
得
全
加
本
黨
第
十
三
屆
懇
親
大
會
代
表
團
議
决
案
第
六
十
六
，
七 

二
十
，
，章
爲
維
持
洪
鐘
報
籌
款
治
本
及
治
標
各
方
法
關
於
治
本
方
法
議
决
由
全
加
 

:
各
黨
部
籌
欺
維
持
關
於
治
標
方
法
議
决
由
周
瑞
能
君
負
責
求
撮
洪
聲
演
劇
籌
款
 

，報
効
幷
由
第
六
區
(
都
朗
度
，
炊
問
頓
，
蘭
頓
，
柯
地
和
，
瞞
地
可
，
古
璧
， 

豆
路
弗
市
，
和
崙
，
乃
架
伙
)
各
埠
每
黨
員
額
捐
叁
元
多
捐
益
善
爲
目
前
維
持
 

費
幷
公
推
黃
金
灼
君
爲
募
捐
專
員
幷
縄
查
黨
務
宣
傳
懇
親
大
會
議
决
章
程
及
調
 

整
洪
鐘
報
一
 
切
事
務
各
在
案
査
洪
鐘
報
爲
我
洪
門
駐
加
東
唯
一
 
之
言
論
畐
其
 

"
關
係
成
本
黨
及
國
家
社
會
前
途
非
常
重
要
現
黄
金
灼
君
已
定
期
出
發
爲
此
合
行
 

，通
吿
所
屬
各
黨
部
黨
員
週
知
俟
黃
金
灼
君
到
時
仰
妥
爲
接
洽
幷
遵
章
鼎
力
捐
助
 

是
爲
至
要
此
佈
 

右
通
吿

本
黨
駐
加
國
各
黨
部
黨
員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届
编
鶴
圾
 

中
莘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 
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
過
八
十
分
 s
。
張
院
長
首
先
述
勝
利
以
 

來
之
國
內
與
國
外
情
勢
•
及
外
交
方
針
 

繼
詳
細
叙
述
和
平
商
談
歷
次
之
經
過
。 

略
謂
。
直
至
現
在
。
恢
復
和
談
，
並
不
 

是
應
不
應
核
的
問
題
■
如
果
中
共
願
意
 

和
平
*
國
府
隨
時
可
以
與
他
們
商
談
• 

但
是
如
何
可
以
使
中
共
囘
頤
呢
■
希
望
 

各
位
參
政
買
貢
献M

^

。

張
院
長
繼
續
對
當
前
調
整
經
濟
問
題
作
 

詳
細
説
明
。
並
宣
佈
稱
。
行
政
院
現
在
 

正
在
研
討
經
濟
問
■

方
案
，
希
望
各
位
 

参
政
員
貢
献
意
見
，
以
便
將
來
付
諸
實
 

施
•
可
以
順
利
地
推
行
。
繼
由
張
院
長
 

又
特
别
提
出
主
席
關
懷
當
前
學
潮
問
■
 

•
伊
除
表
示
政
府
深
切
關
懷
教
育
前
途
 

以
外
・
幷
勉
勵
學
生
能
夠
在
享
受
自
由
 

權
利
時
・
顧
全
到
守
法
精
脚
，
養
成
憲
 

政
之
風
氣
，
張
院
長
在
結
論
與
在
聲
明
 

稱
■
本
人
並
不
是
天
才
・
在
此
艱
難
時
 

期
，•
來
負
責
行
政
院
。.
絕
對
沒
有
甚
麽
 

奇
蹟
出
現
•
深
深
感
覺
到
國
事
之
艱
難
 

局
勢
之
危
險
。
决
本
鞠
躬
盡
粹
之
精
賊
 

•
與
國
人
共
勉
之
。
致
詞
完
舉
以
後
・ 

博
得
熟
烈
之
掌
聲
•
大
會
宣
佈
休
息
二
一 

分
鐘
以
後
。
繼
續
進
行
" 

命
香
港
判
倭
師
長
有
罪 

香
港
廿
二
日
電
。
合
衆
枇
消
息
。
香
港
 

軍
事
法
庭
- 
審
飢
倭
軍
戰
犯
。
是
日
判
 

决
日
軍
師
長
田
中
三
郞
少
將
•
縱
容
倭
 

民
殘
虐
戰
俘
及
無
辜
平
民
•
罪
大
惡
極
 

■
應
處
有
期
徒
刑
廿
年
■
查
田
中
三
郞
 

乃
豊
九
四
 
一 
番
倭
兵
攻
陷
香
港
之
壹
 

將
領
。

新

聞

■

聯
安
會
通
過
巴
爾
幹
 

、，

邊
界
監
視
團
駐
希
北

英
國
紐
約
省
成
功
湖
廿
三
日
合
衆
社
 »

・
聯
安
會
是
日
通
過
將
聯
盟
國
派
往
巴
 

爾
幹
邊
界
監
視
委
員
團
規
定
駐
於
希
臘
北
部
■
蘇
俄
提
議
將
該
邊
界
監
視
委
員
 

團
之
權
限
削
减
•
不
能
通
過
■
祗
有
波
蘭
贊
助
蘇
俄
之
提
議
。
中
■
美
•
英

。 

澳
洲
。
比
利
時
。
巴
西
等
國
均
予
反
對
云
・

共
黨
由
墨
偷
入
美
一

遅 jav 盛
頓
廿
二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英
下
議
院
斜
查
違
反
美
國
利
益
委
員
會
委
員
麥
道
 

爾
■
是
日
謂
鱸
委
員
會
•
已
獲
得
確
實
部
據
。
証
實
有
共
產
黨
人
員
，
從
墨

西
哥
偷
關
入
英
國
•
但
彼
未
指
明
共
黨
之
活
動
地
点
及
偷
關
入
美
之
人
數
•
查 

麥
氏
爲
傾
膏
會
最
近
派
往
海
岸
區
制
查
共
黨
活
動
人
員
之
壹
・
彼
謂
調
查
違
 

反
美
國
利
益
委
員
會
•
探
悉
共
產
主
義
已
逃
入
荷
里
活
 ®
影
業
界
。
委
員
會
現
 

擬
於
下
月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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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作
詳
細
时
論
云
。

，

•
長
春
外
圍
戰
局
展
開

重
慶
廣
播
凯
。
長
春
郊
外
戰
鬥
・
刻
下
已
經
展
開
・
共
軍
大
部
份
兵
力
。
已
經
 

轉
移
到
長
春
外
圍
■
昨
二
十
日
下
午
斐
軍
由
西
南
北
三
方
面
進
迫
郊
外
■
南
方
 

由
范
安
屯
車
站
進
迫
。
北
方
進
攻
雙
城
子
區
。
守
軍
迎
擊
，
均
未
得
逞
。
在 

方
之
共
軍
以
全
力
猛
攻
大
蚌
山
飛
機
塲
・
激
戰
至
上
午
九
時
・
守
軍
及
機
塲
人
 

員
安
全
撤
退
/

機
塲
，
共
軍
-
路
曾
由
西
南
方
面
逆
迫
東
家
甸
子
。
及
由
西
南
 

角
侵
進
附
郊
•
均
被
擊
退
・
守
軍
兵
力
非
常
堅
强
，
士
氣
振
奮
•
長
春
固
若
金
 

湯
，
惟
是
局
勢
嚴
重
•
雙
方
成
敗
。
均
要
待
最
後
之
一
 
舉

，
據
軍
事
之
負
責
人

◎
西
餐
館
出
賣
 

啟
者
。
本
餐
館
位
居
沙
省
山
汝
允
埠
。 

O
h
i
o

 

C
a
f
e

 

S
h
a
u
n
a
v
o
n
i
s
a
s
k

 

地
位
適
中
向
來
生
意
異
常
進
展
更
兼
 

®.
   

高
兩
層
用
磚
建
築
有
房
十
餘
間
用
爲
宿
 

舍
更
加
舒
適
况
餐
廳
內
容
股
施
尤
復
整
 

齊
爲
本
埠
各
餐
館
之
冠
素
爲
本
埠
西
人
 

男
女
交
遊
之
所
也
非
爲
弟
等
自
贊
此
爲
 

附
近
僑
胞
所
深
知
也
弟
等
現
爲
家
事
之
 

故
急
須
整
理
是
以
志
切
言
旋
故
乃
不
惜
 

犧
牲
願
將
生
惹
全
盤
發
賣
如
有
梓
里
願
 

管
斯
業
者
睛
來
面
議
或
函
商
均
可
幸
勿
 

失
此
良
机
爲
盼
 

一 

此
樓
乃
租
賃
仍
有
實
批
四
年

山
汝
允
都
太
都
餐
館
啟

表
示
.
此
次
共
軍
攻
勢
・
顯
然
是
全
面
發
動
. 

面
主
力
大
釣
有T
八
個
師
・
吉
林
三
個
師
•
早 

是
在
地
方
組
織
之
部
伍
云
，

一
約
有
五
十
多
萬
•
長
春
方
 

口
有
-
部
份
■
其
餘
多
數

■

國
民
公
政
會

舉
行
第
一
次
大
會
訊

重
慶
廣
播
執
■
國
民
&

政
會
第
一 
次
大
會
在
卄
 
一 
日
止
午
九
時
舉
行
，
由
張
伯
 

苓
主
席
•
首
由
秘
書
處
報
吿
駐
會
委
員
會
工
作
^
^

一
次
大
會
决
議
案
執
行
情
 

形
♦
繼
續
由
邵
秘
書
長
力
子
報
吿
二
事
。6
本
麻
大
會
經
照
法
邀
第
中
共
參
政
 

員
出
席
■
但
到
本
日
爲
止
•
未
有
得
到
任
何
囘
答
。 @

在
昨
日
下
午
接
見
遊
行
 

^

^

^

^

^

^

^

到
上
午
十
點
。
由
限
届
長
出
席
作
政
治
報
吿
。
經

*

◎
躺
随
価
囘
國
鳴
謝 

敬
啟
者
弟
等
定
子
羞
月
卄
八
日
離
埠
過
 

美
乘
戈
登
將
軍
标
輪
船
囘
國
謬
蒙
 

中 

華
基
督
教
會
及
協
和
教
會
暨
中
 

親
友
 

兄
姊
等
設
筵
餞
別
厚
贈
珍
品
壯
我
行
色

高
意
隆
情
銘
感
五
中
祗
以

未

克
一 
一 
道
別
歉
用
謹
登
數
宫
藉
申
謝

19 

並
祝
各
位
健
康
 

、

◎
李
常
立
歸
國
謝
啓 

弟
於
五
月
卄
一
日
過
美
乘
海
蛇
號
輪
船
 

廿
三
日
開
行
囘
國
荷
蒙
企
崙
打
埠
及
雲
 

埠
民
治
黨
逹
權
毗
李
氏
總
公
所
開
平
總
 

會
館
李
岡
溪
公
所
開
會
歆
送
及
各
昆
仲
 

戚
友
盛
筵
一
祖
餞
厚
贈
珍
品
壯
我
行
色
高
 

詛
隆
情
銘
感
五
曲
但
以
行
期
忽
忽
未
克
 

一 
一 
踵
門
道
謝
殊
甚
抱
歉
謹
誌
數
育
聊
 

申
謝1
 並
祝

各
位
康
健

◎
黃
社
蜜
歸
國
鳴
謝 

敬
啟
者
•
弟
以
鳥
倦
思
歸
•
人
之
常
情
 

也

，
解
於
是
月±2

-
日
往
美
•
•
乘
輪
囘
 

國
・
何
蒙
 

鐵
啦
崇
義
總
會
齢
茶
曾
歡
 

送

，
接
源
寄
廬
暨
各
昆
仲
。
親
朋
戚
友

優
禮
拳
拳
■
盛
筵
款
款
，
飯
我
寃
珍
 

壯
我
行
色
不
鮭
矣
・
尤
覺
諸
君
隆
情
 

詛
•
齒
頰
留
芳
。
祇
惜
離
草
勞
人
。

高匆
匆
就
道
 

未
拶
一 
一 
踵
門
拜
別
• 
情

傀
爲 

歉
甚
。
謹
綴
片
言
。 

♦ /

祝
康
健
■

何
以
 

聊
市◎

實
業
建
生
意
大
賤
賣 

啟
者
本
公
司
有
西
餐
館
一
 
間
在
故
蘭
胡
 

雷
生
意
興
旺
舖
位
適
宜
豪
因
人
力
缺
乏
 

故
願
出
賣
解
有
親
朋
欲
營
斯
業
者
祈
卽
 

到
來
本
公
司
與
黄
義
羣
商
量
幸
勿
失
此
 

良
機
翅
期
現
款
任
由
自
便
不
成
問
題
或
 

專
買
餐
館
不
買
實
業
亦
能
相
就

8
 H

A
・  5764  

昌
興
羣
記
有
限
公
司
 

麒
理
黄
義
羣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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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有
靚
大 

褸
發
客
兼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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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
造
適
合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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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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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友

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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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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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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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尿素粉

(
主
洽
)
腎
臟
病
，
膀
胱
病
，
肋
膜
炎
，
風
濕
- 

(
藥
性
)
本
藥
爲
水
溶
液
制
，
無
色
結
晶
，
其
療
病
法
， 

是
奪
取
各
組
織
水
分
，
從
而
利
尿
作
用
.•
，對
肝
 

硬
變
症
之
蓄
水
，
及
心
臟
病
之
浮
臆
，
尤
有
顕
 

著
之
功
效
.

• 
四
安
士
庄
每
樽
 

二 

元 

十
安
士
庄
每
樽
 

三
元
七
毛
五
 

•
道存生殖丸 

(
主
治
)
副
腎
腺
機
能
障
礙
，
內
分
泌
機
能
減
退
，
有
股
 

筋
活
絡
之
功
能
，
有
反
老
還
童
之
妙
用
， 

一
百
粒
庄
 

毎
盒
 

1

十
六
元
 

活
生
藥
行
披
露

,
•
・

爾之銀兩穩 

(
一)
倘
將
爾
之
銀
一 23 • •

於
資
路
銀
行
。則

有
資.

爲 A

之
保
障
。同
時
又
可 
一 

以
保
護
爾
本
人
之
將0

來
也
。

欵

於
本
銀
行
。而
逐
漸 

BA

增
加
爾
之
儲
金
。按

定
時
而
儲
蓄
。持
之 

DYi 

永
久
。則
積
少
成
多R

△
本
報
價 
表.

△
每
季

△
每
月

雲
域
埠
派
到
 
一 
元 
一 

本
琼
郵
寄
一
元
三
五
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三
毫
 

中
國
各
國
 
一 
元
三
五

△
半
年

△
全
年 

十
三
元
弍
毫
 

十
六
元 
弍
毫 

十
三
元
八
毫
 

十
六
元 
弍
毫

三
元 
三
毫
 

六
元
六
毫
 

四
元 
零
五 

八
元 
一
毫 

三
元
六
毫
 

，
七
元
零
五
 

四
元 
零
五 

八
元 
一 
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-

_
_
_
_
_
_

司
理
部
啟

8
8

„■
$

i
険

'„ ill^
®

麥
卡
老
市
基
先
生
惠
鑒
•
敬
覆
者
。
去
月
十
六
日
寄
殷
 

來
大
扎
。
經
已
収
讀
・
聆
悉
「
切
•
予
立
卽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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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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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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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二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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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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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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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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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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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各
項
文
件
■
前
明
此
兩
單
保
險
無
訛
九
至
辰
 

七
月
時
。
並
將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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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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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經
埋
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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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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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張
。
包
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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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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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締
 

千
八
百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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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元
四
毫
 
・
寄
往
香
港
..
但
至
現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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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未
接
到
密
超
先
生
函
吿
。
故
未
審
他
是
否
已
將
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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欵
交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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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不
知
支
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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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已
提
欵
■
所
以
現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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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尙
未
能
將
吳
國
華
君
要
求
之
証
據
奉
上
♦
但
待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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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
提
欵
後
♦
由
銀
行
寄
囘
時
・
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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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能
静
他
攝
影
鞄
 

一 
張
。
以
作
憑
証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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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宜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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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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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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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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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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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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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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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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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嘘
 

家
人
壽
保
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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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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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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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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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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謀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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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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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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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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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
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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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一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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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人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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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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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華
君
欲
褂
影
印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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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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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
預
先
通
V
 
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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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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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辦
■
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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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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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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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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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房
間
俱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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煖
氣
與
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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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時
有
應
備
 

•
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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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手
續
 

吾
人
相
助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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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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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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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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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字
敬
吿
大
衆
事
因
舊
年
蒙
各
位
由
電
 

話
催
促
修
整
舊
褥
仔
日
凡
數
起
大
有
應
 

接
不
暇
之
勢
當
是
時
布
料
來
源
斷
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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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閉
門
謝
客
此
等
布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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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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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 

今
仍
未
有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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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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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
買
現
有
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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